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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范环境噪声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背景噪声测量方法，噪声测量值修正方法、以及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频谱分

析测量值正方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0 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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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背景噪声测量方法，噪声测量值修正方法、以及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噪声频谱分

析测量值正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噪声测量值的修正。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的条款。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170      数据修约规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 12524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 

GB 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背景噪声   

被测量噪声源以外的声源发出的环境噪声的总和。 

3.2 背景参考点 

与测量被测噪声源时测量位置不同且其他声环境与测量被测声源时保持一致的背景噪声测量

点。 

4 背景噪声测量方法 

4.1 不需背景测量 

在某一监测点所测得的测量值是由被测声源排放的噪声与其他环境背景噪声的合成值。如果

测量值符合相应区域标准要求，可以不考虑背景噪声的影响，注明后直接进行评价。 

4.2 需背景测量 

如果测量值超标，就应当考虑背景值对测量值的影响，进行必要的修正。这就需要正确地测

量背景值。背景噪声可以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方法进行测量。 

4.2.1 直接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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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如果被测声源能够停止排放，背景值测量应选择与测量值测量同一位置，测量时间选择与

测量值测量时间间隔较短时测量。 

⑵ 如果被测声源不能够停止排放，则等待被测声源能够停止排放时，选择与测量值测量同一

位置，测量时段与测量值测量时段相近时测量。 

4.2.2 间接测量法 

当 4.2.1 条中规定的条件难以满足时，背景值测量可选择在与测量值测量不同位置，但其声

环境应与测量值测量位置声环境相似的背景参考点测量。 

5  噪声测量值修正 

当测量值超过标准限值并且背景噪声可以合理测量时，应首先测量出背景值，然后计算测量

值与背景值的差值（△L1= 测量值-背景值），把差值（△L1）按本规范 5.4 条的规定进行修约，再

按如下规定对测量值进行修正。 

5.1 测量值与背景值相差大于或等于 3dB 

⑴ 当测量值与背景值的差值（ L△ 1）大于 10dB 时，测量值不做修正。 

⑵ 当测量值与背景值的差值（ L△ 1）在 3dB～10dB 之间时，按表 5-1 进行修正。 

 
表 5-1      测量值修正表（△L1≥3dB)          单位：dB(A) 

差值（△L1） 3 4～5 6～10 10 以上 

修正值 -3 -2 -1 不修正 

 

5.2 测量值与背景值相差小于 3dB 

当测量值与背景值的差值（△L1）小于 3dB 时，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背景噪声或选择背景噪

声较低的时段进行重新测量，尽量使得测量值与背景值相差 3dB 以上，并按本规范 5.1 条规定进

行修正。 

对难以采取措施或者采取各种措施后，仍无法满足测量值与背景值的差值（△L1）大于或等

于 3dB 要求时，应计算出背景值与标准限值的差值（△L2=背景值-标准限值），把差值（△L2）按

本规范 5.4 条的规定进行修约，再按表 5-2 规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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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测量值修正表（△L1＜3dB)          单位：dB(A) 

△L2 △L1 修正结果 评 价 备 注 

≤1 ＜3 标准限值+L 达标 L 为定性标志 

≤1 标准限值+L 达标 L 为定性标志 
≥2 

2 测量值-4+L 按标准评价 L 为定性标志 

 

5.3 频谱分析背景噪声修正 

当频谱分析测量值超标时，应对背景噪声进行频谱分析，即测量 31.5～500Hz 各频段的倍频

带声压级，然后对每个频段对测量值进行修正，当△L1≥3dB 时，按本规范 5.1 条规定修正；当

△L1＜3dB 时，按本规范 5.2 条的规定修正。 

5.4 数值修约规则 

根据《数据修约规则》（GB 8170）声级的测量值和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1 位，小数点后

第 2 位的修约方法为：4 舍 6 进、逢 5 则奇进偶舍。 

当需要对测量结果进行背景值修正时，先求测量值与背景值的差值以及背景值与标准限值的

差值，再按 4 舍 6 进、逢 5 奇进偶舍的规则修约，把差值保留到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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